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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宣威火腿行业协会提出。

本文件由宣威火腿产业服务中心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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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威火腿专业猪种养殖 疫病防治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宣威火腿专业猪种养殖的疫病防治。

本文件适用于宣威火腿专业猪种养殖。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 16569 畜禽产品消毒规范

NY/T 472 绿色食品 兽药使用准则

NY/T 473 绿色食品 畜禽卫生防疫准则

NY/T 1334 畜禽粪便安全使用准则

NY/T 3023 畜禽粪污处理场建设标准

《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

《病死及病害动物无告化处理技术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本文件没有需要界定的术语和定义。

4 疫病防治

4.1 基本要求

饲养场卫生防疫应符合NY/T 473的规定。

4.2 清洁

每日应清洁圈舍内卫生，保持干净整洁。对转舍或出栏后的圈舍先打扫清除污物，再采用高压水枪

彻底冲洗。

4.3 消毒

4.3.1 总体要求

应对饲养所有区城消毒，并对饲喂工具、器械、道路、车辆、进出所有人员等进行消毒。

4.3.2 消毒药使用

注意配伍禁忌，应有不少于3种不同类型的消毒药定时更换和交替使用，消毒药的使用应符合GB/T

16569的要求。

4.3.3 消毒频率

4.3.3.1 进出猪场人员、车辆等应每次严格消毒。

4.3.3.2 猪场周边环境消毒，每月应不少于 2 次。

4.3.3.3 圈舍外的猪场内部区城消毒每周应不少于 1 次。

4.3.3.4 圈舍内消毒（带猪消毒）每周应不少于 2 次。

4.3.3.5 饲槽、猪舍用具等饲养工具应每天清洗，每周消毒 2 次～3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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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3.6 疫情期间增加消毒次数。

4.3.4 消毒方式

4.3.4.1 猪舍外环境及出栏后空猪舍在进猪前应采 2%～5%氢氧化钠溶液喷施或直接撒石灰粉或 10%～

20%新鲜石灰澄清液消毒。

4.3.4.2 猪场物料外包装、饲喂工具应喷雾消毒或在密闭的室内采用熏蒸消毒。

4.3.4.3 诊疗和防疫器械应在使用前应采用高压灭菌、高温蒸煮或其他适宜方法消毒。

4.3.4.4 带猪消毒时，应先清洁，再做消毒处理。

4.3.4.5 每批猪只转舍或出栏后，应对空舍进行全面清洗、消毒。

4.4 驱虫

4.4.1.1 放牧养殖期应加强驱虫，包括线虫、绦虫、吸虫等蟠虫，球虫、弓形体、附红细胞体、血孢

子虫等原虫，螨虫、蜱虫、虱等外寄生虫。

4.4.1.2 放养猪每季度轮换应用驱虫药间隔 15d～20d 驱虫。

4.4.1.3 圈养猪每季度应用伊维菌素阿苯达唑或阿维菌素驱虫。

4.4.1.4 外寄生虫感染采用体内体外结合的驱虫方式。

4.4.1.5 夏秋季节增加应用驱血原虫药物。

4.5 疫苗要求

4.5.1 应是获得农业农村部批准生产的产品或经农业农村部批准注册进口的产品。疫苗质量应符合《中

华人民共和国兽用生物制品质量标准》的规定。

4.5.2 猪场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及其配套法律法规的要求，结合当地动物疫病流行

情况和发生规律，选择适宜的疫苗并制定合理的免疫程序。

4.5.3 当受到临近疫区传染性疫病威胁时，针对临近疫情进行紧急免疫。

4.5.4 兽医检疫人员应定期对猪群的健康状况进行检查，对猪群进行产地检疫和疫病监测，确保养殖

场无重大疫病发生。

4.5.5 按照表 1 进行免疫接种登记。

表 1 免疫接种登记

日期 猪编号 猪日龄 疫苗类型 生产商及批号 剂量 操作人 备注

4.6 兽药使用

4.6.1 针对非传染性疾病进行治疗，所用售药应符合 NY/T 472 规定，兽药使用遵守休药期的规定。

4.6.2 兽药应来自于具有《兽药生产许可证》和产品批准文号的生产企业。

4.6.3 育肥后期应严格执行休药期要求，未达停药期的不应出售。

4.7 粪污处理

4.7.1 规模化养殖场按照 NY/T 3023 要求进行粪污处理设施建设。

4.7.2 养殖过程中清除的垫料、粪污等必须进行无害化处理。

4.7.3 粪污处理应符合 NY/T 1334 的规定。

4.8 死亡动物处理

死亡动物尸体的处理遵守农业部关于《病死及病害动物无害化处理技术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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